
電信事業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審查收費標準總

說明
依據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二條規定：「依本法受

理申請登記、審查、電信服務品質檢查、核（換）發核准文件、證

照、辦理審查、審驗、檢驗及測試作業等，應向申請者收取規費；

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復依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

四日院臺規字第一一一 0一八四三 0七號公告，本法第九十二條有

關數位發展部管轄事項收取規費及收費標準之訂修，自一百十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起，改由數位發展部管轄。為利電信事業申請核配頻

率供行動通信網路使用，及因應開放電信事業申請核配無線電頻率

以供衛星固定通信使用，爰參考現行電信管理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依本法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授權，訂定電信事業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

審查收費標準。



電信事業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審查收費標準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九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訂定依據。

第二條  電信事業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之審
查，其審查費如下：
一、行動通信網路頻率核配：每件

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新設置衛星通信網路(或衛星系

統)之無線電頻率核配：每件新
臺幣一百萬元。

三、既有衛星通信網路新增或變更
使用無線電頻率：每件新臺幣
五十萬元。

四、衛星通信網路頻率使用期限屆
期依原核配頻率申請核配：每
件新臺幣五千元。

一、依電信管理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無線電頻率核配始有本
條之適用，以資明確。

二、考量電信事業申請核配無線電頻
率之用途，包括供行動通信網路
使用、新設置衛星通信網路或衛
星系統、既有衛星系統新增或變
更使用之無線電頻率，或頻率使
用期限屆期依原核配頻率申請核
配等不同類型，爰依申請案類型
訂定不同收費項目及金額，以反
映必要之行政成本及確保資源之
有效利用。

第三條  申請人依本標準規定繳納規費
後，除有溢繳、誤繳或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不得申請退費。

不得申請退費之規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